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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甚至术语搁置起来，采取一种还原的思路，让我们直接面对中国古代小说活生生的实践，去认真地想

一想中国古人对于故事或者事件的固有处理方式以及固有观念，这时候，一种具备某些独特性的“情
节”理论也许就会逐渐浮现出来。

古代通俗小说情节衍变及其研究视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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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常来说，小说情节衍变乃源自作家本人的艺术修改，包括增、删、调、改等等，研究者通过不同版本
的文本比较，可以探知小说家在思想情感、创作水平及文学观念诸方面的变化轨迹，这在西方小说或中
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中均不乏其例。但是，古代通俗小说的情况则有些特殊。一方面，相当数量古代通俗
小说文本的生成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创作，而是对“本事”或旧作的演绎改编，且整体上处于较为仓
促、草率的状态，商业化色彩甚是浓厚，往往未经作者认真修改，即匆忙刊刻行世，清代小说戏曲家李渔
曾云:“予终岁饥驱，杜门日少，每有所作，率多草草成篇，章名急就，非不欲删，非不欲改，无可删可改之
时也。每成一剧，才落毫端，即为坊人攫去，下半犹未脱稿，上半业已灾梨”(《闲情偶寄》卷二《词曲部》下)，

其创作状态便颇具代表性。另一方面，即使有部分小说家的“创作”较为精心，也曾进行过一定程度的
修改，然因年代久远，再加上古代小说始终处于不登大雅之堂的地位，文献保存情况相对较差，故迄今已

难找到诸如“初稿本”、“第一次修改本”、“第二次修改本”、“定稿本”等可供比对且成系列的版本资料，

此类研究自亦无法有效地开展。

当然，例外总是存在的。譬如清代小说《红楼梦》，仅目前已知的早期抄本就有“甲戌本”、“己卯
本”、“庚辰本”、“戚本”、“舒本”、“列藏本”、“梦本”、“郑本”、“杨本”、“蒙本”及近年发现的所谓“卞藏
本”等十余种，它们传抄于不同时期，保留着《红楼梦》在曹雪芹创作修改的不同阶段的某些文貌。刘世
德《〈红楼梦〉版本探微》(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)就曾通过上述抄本的比对，发现了不少有意思的
现象，颇具学术启发性。《红楼梦》第三十四回叙宝玉挨打后，宝钗前来探望，袭人告诉她被打原因，其
中涉及薛蟠，宝玉怕宝钗担心，忙止住袭人，接着有一段宝钗的心理活动:“但你固然怕我沉心，所以拦
袭人的话，难道我就不知我的哥哥素日恣心纵欲，毫无防范的那种心性。当日为一个秦钟，还闹的天翻
地覆，自然如今比先又更厉害了。”这段文字诸本均同，审其文意，则小说在第三十四回之前应当有描述
薛蟠因秦钟而大闹的情节。然而，现存《红楼梦》诸版本均无此情节，秦钟始出于第七回，死于第十六
回，他与薛蟠最近的关系，也不过是在第九回“恋风流情友入家塾，起嫌疑顽童闹学堂”中一前一后、同
回出场而已。那么，宝钗的心理活动岂非落空了? 刘世德在“舒本”第九回找到了解开疑问的线索:“舒
本”第九回末尾文字与其它诸本皆不同，叙贾瑞在宝玉压制下，被迫向秦钟认错，但心中“遂立意要去调
拨薛蟠来报仇，与金荣计议已定。一时散学，各自回家。不知他怎么去调拨薛蟠? 且看下回分解”，据
此可以推知，曹雪芹初稿第十回的情节，应是叙述薛蟠“为一个秦钟，还闹的天翻地覆”，但这一情节在
后来“增删”时被删去了，却又因一时疏忽，没有对第三十四回中的宝钗心事做出相应的修改，遂造成了
一个小小的情节漏洞。事实上，薛蟠、秦钟皆属次要人物，如果对他们着墨过多，将会造成对中心人物及
小说主线的干扰，曹雪芹的删改无疑是高明的;而研究者借助版本比勘，得窥小说名著生成、修润的若干
细节，又是何等幸事! 只可惜这样的例证，在古代小说研究史中实在太少了。换言之，因小说作者修改
而造成的情节衍变，实际上并非古代通俗小说情节衍变的主体。

资料显示:古代通俗小说的情节衍变，主要产生于作品编撰阶段的“改编”环节以及传播阶段的“翻
刻”环节。先来看前者。如上文所述，古代通俗小说文本的编撰，大多带有鲜明的改编色彩:或是小说
对笔记杂著所载“本事”的演绎，或是白话小说对文言小说的扩写，或是文人拟话本对“宋元旧种”的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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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，或是章回体小说对戏曲、弹词、宝卷、唱本及道情等其它俗文学作品的改造，如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在

改编过程中，由于受到文本体制、作家文学趣味和道德观念、读者欣赏口味以及时代文化背景等多种因

素的影响，新编撰的小说文本与被改编对象之间，往往会产生程度不同的情节衍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

种情节衍变乃伴随着作品之编撰而不是修改或流传而产生，具有某种“先天性”，与西方小说或中国现

当代小说的情况大不相同，蕴含着独特而又丰富的学术信息。

古代通俗小说“改编”环节的情节衍变，表现形式颇为多样，其中最为常见者则有以下两种:其一，

增饰新人物，引出新情节。譬如明嘉靖洪楩清平山堂刊本《六十家小说》所收话本《柳耆卿诗酒玩江楼

记》，叙宋代词人柳永在京风流倜傥，后就任余杭县令，筑玩江楼以自取乐，欲与妓女周月仙交好，遭到

拒绝，遂暗遣舟人强奸月仙并以此相要挟，最终“两情笃爱”云云。拟话本《众名姬春风吊柳七》(收录于
《古今小说》第十三卷)乃据《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》改写而成，作者冯梦龙先后增添了四位人物，引出一系

列相应情节:首先是“黄秀才”与“刘二员外”，叙周月仙与黄秀才两情相悦，刘二员外欲与月仙欢会，遭

到拒绝，遂暗遣舟人强奸月仙，以为要挟，柳永闻之，出资替月仙赎身，并撮合其与黄秀才的婚姻;第三位

是歌姬“谢玉英”，作为柳永之红颜知己，贯穿小说始终，叙述谢氏因喜爱柳词而与柳永相遇相知，历经

相约失约，最后重逢京师的爱情故事;第四位是权相“吕夷简”，叙柳永外任期满返京，遭吕氏排斥而被

罢官。上述增饰的人物情节，彻底颠覆了柳永的文学形象，他已从旧作中“才子”加“流氓”的形象，转化

为集风流、才华、情义及气节于一身的文人典型，这些情节衍变，既是拟话本小说篇幅扩展的实际需要，

同时也寄托着小说作者———与柳永同属风流落魄文人之冯梦龙的自我欣赏与身世慨叹。再譬如晚明西

湖渔隐编撰的拟话本集《欢喜冤家》，其第七回《陈之美巧计骗多娇》与第二十回《杨玉京假恤孤怜寡》，

分别根据万历张应俞所撰文言小说集《杜骗新书》卷三“婚娶骗”《因蛙露出谋娶情》、卷二“盗劫骗”之
《公子租屋劫寡妇》改写而成(参拙文《〈欢喜冤家〉小说素材来源考》，收录于拙著《古代小说文献丛考》，中华书局
2006 年版，第 38—58 页)，仔细比对文本，《欢喜冤家》所增主要就是叙述男女主人公“云雨偷欢”、“兰汤午

战”等细节，此类情节衍变亦多见于其他明清艳情小说，显示了编撰者对市民阶层阅读口味的商业迎

合。

其二，调整情节重心，改写故事结局。譬如明代拟话本小说《郑节使立功神臂弓》(收录于《醒世恒言》

第三十一卷)乃据元代话本《新编红白蜘蛛小说》改写而成，《新编红白蜘蛛小说》属于“烟粉灵怪”类，其

情节重心在于郑信与红白蜘蛛精怪的遇合故事，故人精离别之后的文字仅有两百余字，只是对郑信的结

局略作交代便匆匆告止。而冯梦龙改编后的《郑节使立功神臂弓》，其情节重心已转移至凡人发迹变泰

故事，故人精留别之后尚有大量文字，详细叙述了郑信依靠“神臂弓”建功立业的全过程。如果说《郑节

使立功神臂弓》与《新编红白蜘蛛小说》之间的情节衍变，乃体现了小说作者文学趣味的变化的话，那

么，清代小说《桃花扇》与戏曲《桃花扇》之间的情节衍变，则完全受制于文学之外的因素。《桃花扇》传

奇创作于清康熙中期，其时反清复明思潮虽已不像康熙初期那样风起云涌，但仍未彻底平息，部分汉族

文人开始反思明朝覆灭的历史原因，孔尚任创作《桃花扇》的动机是:“知三百年之基业，隳于何人? 败

于何事? 消于何年? 歇于何地?”(孔尚任《桃花扇小引》)故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故事，只是传奇《桃花

扇》情节结构的一个部分，其它诸如福王朱由崧的昏庸荒佚，马士英、阮大铖的结党营私、倒行逆施，江

北四镇的跋扈不驯、互相倾轧，复社文人的孤芳自赏，史可法的才能短绌、优柔寡断，左良玉的心胸狭窄、

意气用事，皆是孔尚任精心设计、着意展开的情节;为了凸显国破家亡的历史主题，作者甚至不惜撕裂作

为爱情信物的“桃花扇”，让劫后重逢的侯李两人再度分离，双双醒悟入道。然至乾隆时期，社会国富民

安，易代伤痛早已抚平，因此，在翰香楼刊本《桃花扇》小说的编撰者看来，文学作品已无须承载历史的

伤痕，他调整了桃花扇故事的情节结构，将侯李爱情确立为《桃花扇》小说的唯一重心，删去《桃花扇》传

奇中与爱情无关的“哭主”、“争位”、“和战”、“移防”、“闲话”、“孤吟”、“归山”、“会狱”、“劫宝”等出情

节，小说结局也改写为:侯李两人破镜重圆，“一家完聚。朝宗也无意功名，因香君生子三人，只在家中

教训儿子，后来俱各自成名，书香不绝。朝宗与香君俱各寿至八旬有余而终。”很显然，正是不同时期社

会文化背景的变化和差异，才导致《桃花扇》小说与被改编对象———《桃花扇》传奇之间产生了令人注目

的情节衍变。

再来看“翻刻”环节的小说情节衍变。由于古代中国缺乏版权意识和保护版权的法律，通俗小说文

本刊行之后，时常会遭遇其它坊肆的盗印翻刻，而坊肆为了应对商业竞争———这种竞争既发生于区域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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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，譬如明代的福建建阳地区与江南地区之间，也存在于同一地区的众多书坊之间;为了能给自己出版

的小说找到刺激销售的“卖点”，他们一方面在书籍形式上(包括图像、注音、释义、圈点、评林等)费尽心

思，标新立异;另一方面则运用“插增”手段，改变小说文本的情节内容，使之区别于其他众多版本，并借
“全本”之名吸引读者眼球。这已经成为明清时期通俗文学出版的惯常现象，在《三国志演义》、《水浒

传》及《西游记》等小说名著的早期流传过程中，表现得尤为显著。

譬如现存《三国志演义》刊本有数十种之多，其间的学术关系颇难梳理，后经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，

终于找到了若干划分版本系统的参照标准，包括刊刻区域、周静轩诗及史书故事的插入等，而其中最重

要的一条，即是属于情节衍变性质的“花关索”及“关索”故事，日本学者金文京将现存《三国志演义》版

本划分为六大系统:“没有花关索、关索故事的版本”、“有花关索故事的建阳刊本”、“有关索故事的建阳

刊本”、“有关索故事的江南本”、“有花关索、关索故事的版本”以及“毛宗岗本”(参金文京所撰《中国古代

小说总目白话卷·三国志演义》，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，第 293—308 页);大多数学者认为:所谓“花关索”、“关

索”故事，非《三国志演义》祖本所原有，乃属坊肆“插增”所致，故目前所知刊印时间最早的嘉靖元年
(1522)张尚德序刊本及嘉靖二十七年(1548)叶逢春刊本，均无“花关索”、“关索”之名。再譬如万历时期

出版的《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水浒全传》，也以“插增”田虎、王庆故事为卖点，以区别于其他众多的、

没有这一情节的《水浒传》版本;而且，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所藏插增本残本卷二十一书名题作“新刊全相

淮西王庆出身水浒传”来看(参马幼垣《现存最早的简本〈水浒传〉———插增本的发现及其概况》，收入其《水浒论衡》，

北京三联书店 2007 年版，第 51—88 页)，或许，田虎与王庆故事情节乃先后“插增”至《水浒传》之中也未可知。

此外，《西游记》第三十六至三十九回的“乌鸡国故事”、第五十回至五十二回的“莲花洞”故事等情节，也有

后来“插增”的痕迹(参侯会《从“乌鸡国”的插增看〈西游记〉早期刊本的演变》、《试论〈西游记〉“莲花洞”故事之晚起》

等文，收入其《〈水浒〉〈西游〉探源》，学苑出版社 2009 年版，第 177—190、209—218 页)。

“插增”之外，书坊基于节约成本、追求速刊的考虑，对情节文字进行不同程度的删削，也会导致同一部

小说的不同版本之间产生情节衍变。古代通俗小说版本有“繁本”与“简本”之分，在一般情况下，“简本”

乃据某一“繁本”删削而成，但是，由于文献传承的偶然性，现存“简本”与现存“繁本”之间，未必存在直接

的对应关系，这无疑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，譬如《西游记》的两个明刊简本———朱鼎臣编《西游释厄传》及

杨致和编《唐三藏出身全传》与今存繁本明世德堂刊本之间、《水浒传》今存简本与繁本之间的学术关系，

便是古代小说研究中迄无定论的疑难问题。至于“唐僧出身故事”在世德堂刊百回本《西游记》中缺失的

具体原因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但它显然与上述书坊为节约成本而施加的删削不同，究竟是因底本残缺，

还是书板毁失? 或许是出于《西游记》文学重心转移的需要，因为，如果小说从以唐三藏为中心转向以孙悟

空为中心的话，那么花费数回笔墨来详细介绍唐僧的出身及家世，就不是必需的了。

“插增”或“删削”小说情节的行为，多数情况下乃由书坊策划组织实施，其内在驱动力则源自对商

业利益的追逐。不过，坊肆有时也会为了某些非商业原因，对小说现有人物情节进行改造。譬如明万历

时期建阳书坊三台馆(又名“双峰堂”)主人余象斗，在推出《京本增补校正全像水浒志传评林》时，出于

维护同宗人物的私心，竟将底本中一笔带过的配角“余呈”，大加改写，插入了包括余呈临阵斩将、失手

被俘、不肯跪降、英勇就义、宋江哭祭等情节(参马幼垣《牛津大学所藏明代简本〈水浒〉残叶书后》，收入其《水浒

论衡》，北京三联书店 2007 年版，第 9—12 页)，读来令人哑然失笑。究其动机或在于:余象斗曾因科举落第而

无奈从事出版业，光宗耀祖的梦想无法实现，遂借《水浒传》中“余呈”的英勇事迹，聊抒胸中磊块，联想

到他还曾在所刊书籍内(譬如《万锦情林》内封页)，刻印上自己端坐于类似衙门的“三台馆”中、童子执

帚、婢女献茶的图像，这位编撰出版了多种通俗小说的书商型小说家，虽有些自恋，倒也不失个性。有意

思的是，余象斗对“余呈”的增改文字，成为《京本增补校正全像水浒志传评林》版本的特殊标记，凭借这

一标记，可以核查出诸如“映雪草堂本”、“藜光堂本”、“刘兴我本”、“李渔序刊本”、“《二刻英雄谱》

本”、“《汉宋奇书》本”等多种《水浒传》简本，实皆源自余氏《水浒志传评林》(参马幼垣《现存最早的简本
〈水浒传〉———插增本的发现及其概况》，第 86 页)。此恰如“花关索”、“关索”故事成为梳理《三国志演义》版

本系统的标记一样，因坊肆“翻刻”而产生的情节衍变，既造成了小说文本的某种混乱，但如果运用得

当，也可转化为小说成书过程以及版本传承研究的有效的辅助手段。

此外，关于古代通俗小说的情节衍变及其研究，尚有几点值得关注:

首先，古代通俗小说的编撰方式与传播过程，均有不同于西方小说及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特殊之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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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情节衍变的产生，与小说作品的题材来源、成书过程、编撰者之文学及道德观念、文本体制、时代文化
背景、出版商业竞争、刊刻者趣味、阅读者口味等文学内外因素密切相关。故借助对于古代通俗小说情

节衍变的深入考察，事实上可以展开多项学术课题的研究。

其次，倘若将视野略加扩展的话，中国俗文学品种丰富，除小说戏曲之外，尚有弹词、宝卷、鼓词、唱

本、道情、子弟书、木鱼书、二人转等类，遗留下数量可观的俗文学作品，它们彼此之间曾经发生过复杂的

交叉影响，既有小说对其它文体文本情节的改编利用，也有其它文体对小说文本情节的改编利用(需加

说明的是，这种“改编”实际上也会产生情节衍变，但对于小说来说，只是一种被动形成的衍变，故本文

未予展述);同一个故事、尤其是那些起源较早的故事(譬如宋人《醉翁谈录》、《青琐高议》等书所载各

篇故事)，在不同的俗文学作品中留有形式多样、繁简不一的文学表现。因此，追踪这些故事的渊源流

变，比较不同文体在演绎同一故事时存在的种种差异，无疑可以带给小说研究者十分丰富的学术思考，

开启颇为广阔的学术空间。

最后，毋庸赘言，关于古代通俗小说情节衍变的考察，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版本及文本比对基础上，这

就要求研究者具备足够的耐心和细心。目前古代小说研究正面临若干困境:新文献的发现越来越难，新

理论的探索不尽顺利;文化研究多流于空疏，艺术赏鉴则颇乏新意;名著研究举步维艰，非名著研究的价

值又似乎未获学界公认。有鉴于此，进一步拓展、加强包括情节衍变在内的古代小说版本及文本之细致

研究，或许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学术选择。

古代小说情节类型的研究意义

刘 勇 强

(北京大学 中文系，北京 100871)

收稿日期:2010-03-06

作者简介:刘勇强，男，江西南昌人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，文学博士。

情节的类型化是小说创作趋于成熟的一个表现，道理很简单，没有相当数量的积累，不可能出现对

情节的模仿进而形成某种类型;而情节之类型化作为创作的规律性现象，从本质上说是为迎合接受者欣

赏趣味的一个表现。因此，小说情节类型的研究既是一个小说史的命题，又由于情节类型本身凝聚了丰

富的文化艺术内涵，对它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小说本体研究的一个关键。

那么，什么是情节类型? 我们知道，情节是小说的一个基本要素，情节来自于生活，是对日常事件的

加工。这种加工当然不是小说家的特权，在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中，事件就可能成为了一个首尾完具的

故事，而事件与故事又有可能成为小说家编造情节的素材，相似的情节重复出现，便可能意味着某种情

节类型的形成。为了简明起见，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列表如下:

事件 故事 情节 情节类型

性质 原始事件 客观叙述的事件 被艺术加工的故事 被复制的情节

举

例

刘备请诸葛亮出山的原始

事件或叙述，如诸葛亮《出
师表》:“先帝不以臣卑鄙，

猥自枉屈，三顾臣于草庐之

中，咨臣以当世之事。由是
感激，遂许先帝以驱驰。”

《三国志》:“先主
遂诣亮，凡三往，

乃见”的史实。

《三 国 演 义》中
“三顾茅庐”的描
写。

常态:《东汉演义》第七回《邓辰荐杰扶
新主 光武求贤会故人》，《列国志传》中
西伯侯两聘姜子牙。

戏仿:《儒林外史》中二娄公子寻访杨执
中的描写。

在上述四个环节中，对小说而言，艺术化的努力主要作用于后两个环节。而在这两个环节中，有两


